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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六 海岸油污染應變要領  

壹、一般說明  

綜觀發生較大規模之海洋油污染（油料外洩數量超過 100噸），均必須動

員大量應變人力與機具實施應變清除與防治作業，該等規模之污染事件，亦預

期將對環境生態、漁業資源、經濟活動造成相當大的衝擊與衍生社會觀瞻等後

遺，故若能妥善將油污染應變能量先期佈署於適當場所，並充份運用海岸地理

特性，則油污應變作業將可達到大幅縮短期程、節約能量與減輕損失之目的。 

若能先期考量海岸地理環境及整合各類海岸地形適當之除污方法與配合海

上溢油防堵圍攔方式等，預期將可大幅降低油污染各類型海岸所衍生之環境破

壞。 

依「臺灣環境敏感指標（ESI）地圖海岸調查手冊」，有關海岸線類型區分

為 10類（如附圖 1），針對各類型海岸彙整建議適當之清污策略與作業方式，

以為依循。 

 

附圖  1 ESI 海岸分類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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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海岸清理作業考量的因素  

參考不同海岸類型的特性，並瞭解當地海岸的環境敏感、生態資源、人為利

用等實際價值後，才能規劃適當的清除方法，並擬訂油污清除作業程序，而在決

定海岸線清除作業或選擇清除技術時，為有效制定初始應變清除計畫，考慮因素

如下： 

一、海岸線依照不同的地理環境，可區分為外濱（近岸帶）、前濱（潮間帶） 

與後濱（岸線帶）三個部分（如附圖2所示），油污進入海岸區域後對

各區的影響： 

（一）外濱位於低潮線以下(經常遭水浸沒)的近岸區域，油污在本區會

隨漲退潮流動。 

（二）前濱位於高潮線與低潮線之間區域，因本區域始終受到浪潮衝擊，

所以油污一旦污染，鄰近高潮線附近的區域受到污染將會最為嚴

重，如果海浪作用小，油膜將覆蓋整個潮間帶。 

（三）後濱是指平時的浪潮活動不會到達的區域，但本區若逢颱風暴潮

或朔望大潮期間會受到油膜污染。 

 

 

 

附圖  2 海岸線結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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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溢油量、溢油特性（如毒性和黏度）：在考慮油污特性時，應在海岸線

清污作業前，對外洩油污實施採樣分析，確定溢油是否具有毒性，並判

定： 

（一）海岸線生物及環境受到損害的程度。 

（二）清污人員可能遇到的危險。 

（三）油污在海岸線分佈的狀態。 

三、現場條件（氣候、海象、潮汐、溫度）：在考慮現場情況方面，應主要

掌握現場的風、流、波浪、氣溫等情況。這些因素影響著溢油的漂移，

溢油的漂移又影響清除設備的應用；此外還要掌握污染海岸的高、低潮

時間與潮位。 

四、海岸線類型（沙、泥、人工設施、沼澤、紅樹林）：依據各種不同的海

岸地質特性、觀光、經濟與社會需求，制定適宜的應變清除策略，通常

海岸保護工作執行的優先順序為： 

（一）清除污染工作人員人體的健康與安全。 

（二）生態棲息地和人類文化資源。 

（三）稀有、或受危害的植物群和動物群。 

（四）商業資源。 

（五）娛樂設施。 

五、海岸通路（道路、人行路、器械通路、船舶通路） 及應考慮的其他特

殊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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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海岸清理作業階段與方法  

海岸油污染清除工區設置方式如附圖 3。 

 

附圖  3 工區設置方式  

一、生態敏感保護區優先順序 

依據環境部製作完成之環境敏感指標（ESI）地圖，在溢油緊急應變期

間，足可提供敏感區位所在，故應於油污上岸前，事先針對敏感區進行防護，

並根據其海岸類型採用適當之清理方式，以減緩油污染對生態及人類環境

造成的損害；一般而言，保護野生動物（如海鳥、海龜）要優先於保護岸邊

生物（如海藻、藤壺、溼地植物），因為野生動物數量的恢復及補充替換是

相對較慢且困難；保護魚類及甲殼海產資源要優於保護休閒娛樂設施（沙

灘、碼頭），因為混凝土或沙石可相對較快被清理恢復。據此環境敏感區之

保護優先順序，生物棲息地優於瀕危或稀有生物、生物資源的保護優於漁業

和商業資源、商業資源優於娛樂設施，因此，在第一時間有限的資源動員下，

將溢油應變設備投入於第一優先保護區實施防護與移離作業，預期可將油

污染所造成的損害降至最低，並達到最大的保護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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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生態敏感保護區溢油應變方法 

生態敏感保護區溢油應變策略，主要需針對ESI地圖上提供之生態環境

敏感區，先行以攔油索保護，再依據不同的海岸類型選用較合適之除污法；

而在生態敏感區執行油污清理作業，應以下列方式執行，以取得最大環境淨

利益 

（一）運用攔油索佈放於敏感區外，配合當地風流狀況，以移離、圍堵、

導引等方式阻擋尚未進入敏感區內之海面浮油，或可視環境許可

狀況，以小快艇造浪方式暫時拘束海面浮油流向。 

（二）徵詢當地熟悉該生態敏感區之生物專家與海洋環境專家，以決定

以何種方式進入敏感區清理及清理的程度；另可視環境實況實施

下列生物救援作業： 

1. 運用各種可用器具驅趕污染區域內活動之生物。 

2. 敏感區內尚未遭污染生物，可移離者儘速展開移離工作，並由

受過訓練之工作人員執行。 

3. 由生態生物專家帶領團隊執行受污染生物救護工作，工作動線

與除污團隊工作動線及冷、暖、熱區相區隔，以避免相互干擾。 

（三）決議進入已遭污染之生態敏感區執行油污清理作業時，將以下列

作法監督施行 

1. 依污染實況建立臨時通道，避免人員與除污器材進入後，全面

破壞未污染區域。 

2. 各類型重型機械不得進入，除污通道完成後，以人力、輕裝與

分隊、分區方式，設定各劃設除污區域之完成時限。 

3. 以吸油棉吸附、鏟土清除、水瓢舀水等方法回收油污，所有含

油廢棄物以不易破裂之裝袋方式運離污染區，避免造成二次污

染情況。 

4. 若遭遇不利回收清除區域，視環境現況利用舖設稻桿等有機吸

附方式清理油污，舖設之有機材料置放原地以待自然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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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無法進入地區或進入後對人身安全有疑慮區域時，不可強行進

入清污，以環境自淨方式處理。 

6. 視現況可考量以低溫低壓沖洗配合吸油棉圈圍吸附方式集中

回收油污。 

7. 避免使用油分散劑。 

三、各類型海岸之溢油應變策略 

油污對於各類型海岸滯留與衝擊之反應不同，故海岸清理也須以海

岸類型選擇合適的清理方法，始能快速有效清理、避免不當的處理造成

二次污染或傷害；有關各海岸類型油污染清除建議如附表1。 

附表 1 不同海岸類型之保護與清污建議表 

ESI 

海岸

種類 

大類  

代碼 

海岸 

組成 

次類

代碼 
清污建議 

暴露

岩岸 
1 

暴露 

岩岸 
1A 

➢ 由於一般情況下，暴露岩岸受到強烈的波浪作用，油

污易被波浪帶到外海。 

➢ 暴露岩岸之基質為堅硬岩盤，油污可能因風化作用

而附著在基質表面或裂縫中，但不會滲透海岸基質 

➢ 其污染衝擊較小，不會持續太久，且清除工作有危險

性，因此不建議進行清除；若不清除人工結構物沾附

之油污，同時亦無損附近敏感區位或輿情，可以考慮

在自然風化方式實施大海自淨策略。 

➢ 在較封閉的海岸時，當油仍是液態時，可採用高壓水

柱清除。 

➢ 倘若油污污染海堤等人工結構物時，殘存的重油有

影響居民與遊客之疑慮時，可採取清除措施； 另若為

了當地輿情或後續岸際殘油實際可能有污染其它海

岸之虞，則調集應變能量執行岸際油污清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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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I 

海岸

種類 

大類  

代碼 

海岸 

組成 

次類

代碼 
清污建議 

暴露  

、  

固體

的人

工結

構物 

1B 

➢ 經評估在不損及當地環境生態或損失短期內可恢復

之情況下，可採用高壓水柱沖洗併同吸附油污材料

清除結構物或其縫隙中的殘油，以避免油污慢慢滲

出。 

➢ 經評估如採用高壓水柱沖洗將損及當地環境生態或

損失短期內無法恢復之情況下，運用人力與吸附油

污材料擦拭或輕便設備汲取之方式清除結構物或其

縫隙中的殘油，以避免油污慢慢滲出。 

➢ 實際執行應變清除作業期間應充分考量、交互調整

運用高溫高壓、低溫高壓、低溫低壓水柱沖洗人工結

構物，或實施人工擦拭清洗之工法，若海岸位於人力

機械無法到達區域，除污策略應回歸考量大海自淨

或海上油污回收方式，以避免產生清污人員危安狀

況。 

➢ 清除油污若需重機具進出，則應開闢至少4米以上之

救援通道，以利大型機具清理移除海岸遭油污染之

漂流木或大型廢棄物。 

➢ 海岸附近或水下若有傳統漁場，應事先以圍堵或移

離海面油膜方式使油污不繼續湧進，並以人工撈除

或使用吸附材料，均勻散佈於污染處，再以人力清

理，殘餘油污以水沖洗後以吸油棉等物質吸附油污，

油污清除應將對該區域生物之影響降至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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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I 

海岸

種類 

大類  

代碼 

海岸 

組成 

次類

代碼 
清污建議 

暴露海

蝕海岸 
2 

暴露

海蝕

平臺 

、 

礁岩 

無 

➢ 由於暴露海蝕海岸受到強烈的波浪、海流與潮流作

用，油污通常不會附著於海蝕海岸，且可在短期內復

原。 

➢ 除海蝕海岸上植物生長處所積聚之油污與油污大量

集中處，一般而言，暴露海蝕海岸之油污不需要特別

清除。除非是高度休閒遊憩用（如野柳、佳洛水等）。 

➢ 倘若屬於熱門遊憩區域，在非植物生長區域，可在油

污未受風化、乳化前使用高壓水柱沖洗。 

➢ 如果是在事件發生後數天，或有植物生長區域， 建

議使用低壓水柱沖洗較為合適。 

➢ 低潮期間進入潮間帶，使用人力機具移除高度集中

的油（如潮池）。 

細砂灘 3 

細到

中度

粒徑

之砂灘 

無 

➢ 細砂灘顆粒細密，可阻止油污滲透，油污最深僅可滲

透至表面以下10公分處，覆蓋作用效果不顯著，屬於

最容易清潔的海岸類型。 

➢ 本類海岸若具觀光或人類利用價值則應防護，可嘗

試海上佈設攔油索防護方式保護海岸，若海岸已遭

油污染，清理油污期間應適時停止觀光活動，以

避免二次污染肇生。 

➢ 海灘若可關閉人為活動或運用，則可導流油污至本

類海岸實施油污清理，若無法停止人為活動， 則可將

海面漂浮油污移離至其它可犧牲之海岸實施清理作

業。 

➢ 清除工作只須集中於受污染之沉積物與植物，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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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I 

海岸

種類 

大類  

代碼 

海岸 

組成 

次類

代碼 
清污建議 

所需去除的沉積物數量較少。沉積物之清除行動應

於所有油污均上岸之後再開始。 

➢ 狀況允許時應採用人工清除，可將沙移除量降到最

少，避免使用大型機具，可能使油污受到擠壓而滲入

更深，增加清除的困難。 

➢ 一旦油上岸後，應從灘面潮間帶上方開始除油。 

➢ 應嚴格限制含油區和沙丘區間的交通，以免污染乾

淨的沙灘。 

➢ 利用機械移除油污應由沙灘外圍輕度油污染的高潮

線處開始往潮間帶下方移動。 

粗砂灘 4 

粗粒

狀之

砂灘 

無 

➢ 粗砂灘遭受油污染而滲透或因沉積作用覆蓋污染物

的潛力較細砂灘強，滲透沉積物之深度約10-25公

分，輕油類之油品可滲透入更深處，如果灘面上層覆

蓋乾淨之沉積物，則油污可能被覆蓋而埋藏在30-60

公分處。 

➢ 粗砂灘屬於較柔軟的底質型態，不利應變設備與機

具之運輸。 

➢ 清除時，建議由砂灘上部開始進行。清除重點在移除

海灘表面受污染沉積物及其它受污染碎片， 並避免

因移除過多沉積物而導致海岸侵蝕。 

➢ 沉積物之清除行動應於所有油污均上岸之後再開

始。 

➢ 因機動車輛的移動可能使油污滲入沉積物深處， 故

非屬必要情況，應儘量避免使用機動車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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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I 

海岸

種類 

大類  

代碼 

海岸 

組成 

次類

代碼 
清污建議 

➢ 當所有可行的方法都已達到實際可行之極限時，必

要時，可考慮添加營養鹽以加強清除工作。 

砂、礫

混合灘 
5 

砂、

礫混

合灘 

無 

➢ 砂礫混合灘孔隙較砂灘多，因此油污的滲透性相對

較高。顆粒粗且篩選良好之沉積物，可滲透達數十公

分之多，在粗粒狀海灘上使用低壓噴洗可能更有效；

沙移除應減至最小，避免底質侵蝕。 

➢ 在高潮線以上平階地形處，受污染的部分可能被乾

淨沉積物所覆蓋，覆蓋深度可能達一公尺以上。 

➢ 沉積物清除工作應於油污全部上岸後再開始進

行。 

➢ 受油污染垃圾與水草應以人工移除。 

➢ 底質顆粒較大之海灘，可使用低壓水柱沖洗。 

➢ 當所有可行的方法都已達到實際可行之極限時，必

要時，可考慮添加營養鹽以加強清除工作。 

礫石灘 6 礫石灘 6A 

➢ 礫石灘底質的孔隙大、滲透性高，因此油污滲入底質

可達數十公分。且清除表面油污後，海岸自然復原能

力差，灘面受到嚴重油污染垃圾、水草與漂流木應移

除。 

➢ 由於礫石灘沉積物的自然補充速度緩慢，為避免造

成海岸侵蝕，故不建議移除沉積物。 

➢ 高度集中的油應儘速從上灘面移除，底質的移除量

越少越好。 

➢ 可以低壓沖洗讓沉到底部的油浮上表面，再以汲油

器或吸附材回收；應避免高壓水柱沖洗，因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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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I 

海岸

種類 

大類  

代碼 

海岸 

組成 

次類

代碼 
清污建議 

將受污染的細小沉積物帶到低潮帶或潮間帶。 

➢ 可運用重型機具由灘面外圍輕度油污染的高潮線

處，開始往潮間帶下方移動移除油污，但是含油的廢

棄物勿堆放於潮間帶。 

➢ 當所有可行的方法都已達到實際可行之極限時，必

要時，可考慮添加營養鹽以加強清除工作。 

拋石 

海岸 
6B 

➢ 拋石海岸屬人造海岸，可使用高壓水柱沖洗拋石海

岸以清理表面油污，但對於縫隙中的油污清理效果

不佳。 

➢ 小型洩漏或油污已硬化時，可以人工刮除表面油污，

或直接移除受污染的底質。 

➢ 嚴重污染的拋石建議移除，並補充乾淨的拋石。 

➢ 油尚未風化仍為液態時，高壓清洗有效，但需回收沖

洗的油。已風化的油更難移除，需要刮除或熱水噴

洗。 

➢ 前述一般的處理油污方法都不經濟可行時，可使用

攔油索收集受污染區域自然滲出的油。 

開闊潮

間帶 
7 
開闊潮

間帶 
無 

➢ 開闊潮間帶通常是緊密、飽含水的淺灘，油污通常

會被推至高潮線附近堆積。 

➢ 開闊潮間帶的清除工作是比較困難的，只有在低潮

時才可能進行清除作業，因此應優先採取保護措

施。 

➢ 任何情況下均不建議使用重機具進行清除作業， 惟

若在海岸可以特殊車輛機具快速行進且不會造成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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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I 

海岸

種類 

大類  

代碼 

海岸 

組成 

次類

代碼 
清污建議 

次污染疑慮可採用。 

➢ 清除作業應著重於油污的清除，以及高潮線附近受

油污染的垃圾與廢棄物清除。 

➢ 若由海上以小型船舶清除可行時，應優先採用，以

降低對沉積物的擾動。 

遮蔽

岩岸 
8 

遮蔽 

岩岸 

(拋石

海岸、

懸崖) 

8A 

➢ 遮蔽岩岸由於受到的波浪、海流及潮流能量影響程

度較低，油污可能覆蓋潮間帶表面的岩石，並穿透岩

石縫隙或孔洞。 

➢ 建議使用高壓水柱與低壓水柱沖洗岩石表面或海岸

結構物表面。除可清除表面油污外，亦具有提供底棲

生物復原所需的環境、改善民眾觀感，與避免油污慢

性滲漏的二次污染優點。當清洗油污時，避免讓油流

到潮下帶(生態敏感區)。 

➢ 當油尚未風化且仍為液態時，常溫低壓水柱清洗最

有效。 

➢ 高壓水柱沖洗海岸結構物應於高潮時進行，避免沖

洗出的油污附著於海岸結構物底部；此外，亦可搭配

使用吸附材料以清除油污。 

➢ 通常為了美觀及避免油滲出才會清潔海堤。 

遮蔽  

、  

固體

的人

工結

構物 

8B 

遮蔽潮

間帶 
9 
遮蔽潮

間帶 
無 

➢ 遮蔽潮間帶的底質柔軟、進出困難，使得遮蔽潮間帶

的污染幾乎無法清理。因此，遮蔽潮間帶為高敏感性

海灘，為海岸油污優先保護之區域，應及早使用攔油

索等預防措施，以避免並減輕可能的衝擊。 

➢ 若經評估需採取清除措施，應僅限於高潮線周圍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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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I 

海岸

種類 

大類  

代碼 

海岸 

組成 

次類

代碼 
清污建議 

波浪破碎帶的範圍內進行處理，或以船舶由海上進

行 

➢ 清除作業可使用攔油索並搭配吸附材料使油污自然

清除，並時常更換吸附材料以維持清除效果。 

➢ 對於已受到油污染的灘面應禁止人員穿越與踐

踏，避免油污滲入沉積物更深處，而延長恢復所需

的時間 

➢ 若清除是必要的，清污行動應限制至高潮線或以舢

筏從海上處理。任何清除行動應就近監督，並使油污

與區域內的沉積物混合量減到最小。 

濕地、

紅樹林 
10 

濕地

(鹽沼

及河口

濕地) 

10A 

➢ 濕地有大量植物生長，油污可能附著於植物表面而

不易清除。因此濕地具高敏感性，為海岸油污染最優

先保護之區域。 

➢ 一般而言，若現場的自然淨化作用效果不錯，例如暴

露於波浪與潮汐能量作用的河道區域等，最好的清

除方法乃任由其自然恢復而不採取清除行動。 

➢ 執行清除作業時，可沿著植被邊緣佈設攔油索與吸

附材料以減少進入濕地的油污量。 

➢ 油污大量堆積處可使用汲油器或低壓水柱沖洗， 但

須注意避免導致油與沉積物混合，倘若無法避免，則

建議不採取清除行動，留待其自然風化。含油垃圾、

漂流木與其它廢棄物應移除，以避免造成二次污染，

移除時應注意避免擾動底質。 

➢ 受污染的植物視情況割除或用其它方法移除，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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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I 

海岸

種類 

大類  

代碼 

海岸 

組成 

次類

代碼 
清污建議 

可使其自然復原。 

紅樹林

濕地 
10B 

➢ 執行清除作業時，可沿著植被邊緣佈設攔油索與吸

附材料以減少進入濕地的油污量。 

➢ 紅樹林濕地為生態豐富、生產力高的棲地環境， 且一

旦遭受污染將非常難以清除。因此紅樹林濕地為高

敏感性海岸，建議列為最高優先保護地點，並在

紅樹林溼地周圍佈置吸附材料與攔油索，以降低

進入紅樹林濕地的油污量。 

➢ 攔油索的佈放應儘量保護最大的區域，並維持攔油

索持續有效。但佈放攔油索對於低黏性精煉油效果

不大。 

➢ 油污大量堆積處可使用汲油器或低壓水柱沖洗， 但

須注意避免導致油與沉積物混合。倘若無法避免，則

建議不採取清除行動，如果經過環境評估允許，靜待

自然風化使環境生態恢復亦是策略選項之一。 

➢ 含油垃圾、漂流木與其它廢棄物等應移除，以避免造

成二次污染，移除時應注意避免擾動底質。 

➢ 受污染的植物不需割除或用其它方法移除，可使其

自然復原；堅硬底質區域，可使用吸附材料抹除覆蓋

植物根部的重油，作業期監避免踐踏到紅樹林的根。 

➢ 可考慮添加營養鹽做為去除殘油的處理方法，但使

用效果依個案情況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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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二次污染防範工作 

為避免在清除過程中造成環境的二次污染，有關二次污染防範之建議

作為可分為以下二個部分： 

（一）針對各類型海岸可能造成二次污染的防範工作：因不同的海岸類

型有不同的地理型態與環境特性，所以執行海洋油污染應變處理

作業時，應注意各類型海岸的二次污染防範 

（二）除上述預防措施外，第二部分為清理油污染過程產生的含油廢棄

物，其回收處置作業可能造成現地環境的二次污染，參考海洋環

境污染清除處理辦法第八條，造成海洋環境污染之污染物，其性

質屬廢棄物者，應符合廢棄物清理法及相關規定，下列針對各種

不同型式的廢棄物，建議防範二次污染之處置作為 

1. 回收廢棄物前須先考慮廢棄物的種類及數量，如回收油料、油

性沉積物和油性殘渣等，以及使用過的作業機具與防護設備，

如沾附油污的攔油索、吸油棉、汲油器、儲油囊、個人防護設

備等，方便規劃與安排清污處理措施。 

2. 規劃油污清除工作區域，將清理工作現場分成熱區、暖區、冷

區和廢棄物儲放區，固定除污進出入口與清除作業路線， 並

管制油污工作區域內人員及車輛，防止閒雜人等進出： 

(1) 熱區：油污清除工作進行之區域，所有進入人員需經許可，

並著必要之個人防護裝備。 

(2) 暖區：鄰近熱區，為污染減輕之過度區，亦為熱區與冷區之

緩衝區。 

(3) 冷區：支援區域為指揮所、醫療、休息及補給之區域。 

(4) 廢棄物儲放區：回收油料、油性沉積物和油性殘渣的暫時

存放場所，並在地面下放置不透水塑料襯墊提供第二層防

擴散設備，以防止地表受到二次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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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將含油廢棄物與一般廢棄物分開放入大型垃圾桶（袋）分別集

中堆置，並協請地方政府環保局（海洋局、環境資源局等）調

派清潔隊員及清潔車前來現場，協助除污作業以及清運廢棄物

至最終處理場。 

4. 將岸際清洗回收之含油廢水集中，商請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

等機關單位前往支援，並將含油廢水運至合格處理廠處理。 

5. 若重型機具要運往海邊進行除污，不適合行進於像濕地和泥灘

等鬆軟土地，應選取合適的運送路線。 

五、環境復原與求償 

（一）海域水質監測項目：總碳氫化合物濃度、礦物性油脂、多環芳香

烴。 

（二）環境復原 

1. 海上水質總碳氫化合物與礦物性油脂與背景值比對已一致且

未超標。 

2. 海上不應存有可見浮油；潮間帶不應存有液態油、焦油球或是

油渣等；附著在礁岩，石塊上的油污清除程度，應以手套觸摸

且已無油污沾附。 

3. 環境復原會勘驗收作業依據應變中心開設初期議定確認污染

清除與復原程度實施現地驗收。 

4. 委由第三公證單位，確認污染清除狀況，並由有關單位現場確

認污染是否完成清除或臚列待改善事項。 

（三）求償 

1. 相關應變人員之出差、食宿、加班、應變資材、技術人力支援、

衛星、UAV拍攝、油污染模擬及公文寄送等費用。 

2. 若油污染造成鯨豚、鳥類、藻礁、珊瑚、海草床等重要海洋物

種擱淺、受傷、死亡、損害，統籌彙整擱淺救援數量、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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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損地點、範圍等資訊，邀集相關利害關係人研商油污造成的

生態損失，及所需後續生態監測及復原費用，納入求償項目。 

3. 污染事件受影響區位範圍，以及相關商港、工業港、漁業敏感

區等協助緊急生態調查費用納入求償項目。 

4. 漁船、漁具及漁獲受油污染影響、養殖漁業之損失，以及因漁

港封閉無法出港作業、進港卸貨之損失，納入求償項目。 

5. 前述內容未載列，惟經應變中心合議須納入求償項目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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